[bookmark: OLE_LINK4]衛生福利部重要統計事項變更一覽表
	調查名稱/
主要變更項目
	主要變更內容
	變更原因
	資料時間
	發布實施時間

	衛生類

	衛生機關營業衛生管理
	修訂合格家數及合格次數定義。
	1.配合現行法規修訂
2.釐清定義
	103年
	104年1月

	精神醫療資源現況表
	修訂開辦項目、病床及醫事人力統計定義
	1.配合現行法規修訂
2.釐清定義
	103年
	104年2月

	食品衛生管理工作
	修訂查驗、處理及稽查部分統計定義
	依據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增列多項定義說明，使該表名詞定義更為周詳。
	103年
	104年2月

	法定傳染病統計─縣市別
	修訂法定傳染病統計定義
	依據部授疾字號公告，修正第一至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分類標準。
	103年
	104年1月

	法定傳染病統計─年齡別
	修訂法定傳染病統計定義
	同上
	103年
	104年1月

	各項預防接種工作量統計表
	修訂疫苗種類統計定義
	依接種方法及對象修訂。
	103年
	104年2月

	辦理受聘僱外國人(外籍勞工)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
	1.修訂報表編報期限：「次年2月底前編報」改為「每年終了2個月內編報」。
2.修訂健檢不合格項目 統計定義
	1.配合修訂
2.釐清定義。
	103年
	104年2月

	精神衛生行政工作執行成果表
	修訂領具精神障礙手冊/證明人數、四級照護對象及訪視人次統計定義
	配合現行法規修訂

	103年
	104年2月


       




	調查名稱/
主要變更項目
	主要變更內容
	變更原因
	資料時間
	發布/實施時間

	
	
	
	
	

	社福類

	1821-05-02
低收入戶生活扶助
	修正「低收入戶輔導就業服務」相關統計，「就業服務」、「職業訓練」及「以工代賑」恢復以「人次(月)」統計。
	依業務需要。
	104年第1季
	104年5月15日

	1821-05-04
照顧中低收入戶概況
	修正「中低收入戶輔導就業服務」相關統計，「就業服務」、「職業訓練」及「以工代賑」恢復以「人次(月)」統計。
	依業務需要。
	104年第1季
	104年5月15日

	1833-01-02
老人長期照顧、安養機構工作人員
	1. 修正「行政人員（含主任）」為「院長（含主任）」。
2. 修正「照顧服務員」為本國籍統計，另新增「外籍看護工」統計項目。
	依業務需要。
	104年上半年底
	104年8月31日

	1840-01-01
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
	修正「社區媽媽教室」為「社區成長教室」。
	配合「社區發展工作綱要」條文修訂。
	[bookmark: _GoBack]104年
	105年2月28日

	1850-01-01
推展家庭暴力防治業務
	一、「本期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」：
1.「庇護安置」分「被害人」、「隨行子女」統計。
2.新增「聲請保護令」及「轉介/提供目睹暴力服務」統計項目。 
3.刪除「轉介戒毒中心」項目。

二、「本期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金額」：
1.修正「心理復建補助」為「心理治療、諮商與輔導費用」。
2.修正「子女生活津貼」為「子女生活津貼/補助」。 
3.修正「兒童托育津貼」為「兒童托育費用/津貼」。
	依業務需要。
	104年第1季
	104年5月15日

	1890-01-01
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
	1.修正統計範圍及對象為：「凡各級政府辦理社會福利各項業務之現職人員（含公設民營機構(中心)、接受政府委託服務單位），均為統計對象。」。
2.服務領域新增「保護性服務」及「其他」。
	依業務需要。
	104年底
	105年3月31日

	2921-02-01
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基本資料與經費來源
	修正董事及監事（監察人）教育程度為「博士」、「碩士」、「大學」、「專科」、「高中/職」、「國中」及「國小(含)以下」。
	依業務需要。
	104年底
	105年7月31日

	2921-02-02
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經費運用情形
	「社會福利支出」項下新增「其他福利支出」統計項目。
	依業務需要。
	104年
	105年7月31日



